诈“最”获刑开了场，究“最”处罚该跟进
               余孝安/文
近日，全国首例利用极限词敲诈勒索案在福建省龙岩市宣判。被告人陈某一审获刑1年8个月，并处罚金1.5万元，成为用极限词讹网店入刑第一人。陈某未提起上诉（工人日报）。
陈某利用网络，搜索一些商家在商品宣传广告上标有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等用语的禁止广告用语，以向相关部门投诉，或者编造投诉材料相威胁，勒索商家上百个，非法获利3万余元，后得罪受刑，体现了司法的正义性，该当性，理所应当。然本案却引出了几个追问，带“最”的广告用语，或者暗含有这种意思的广告用语，该不该行政处罚呢？
其实回答极限词用语或者虚假的广告处理的问题不难，广告法第三条 广告应当真实、合法，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，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。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第九条第三项规定，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：使用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等用语。第十条 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。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广告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……由以上法律规定可看出，认定虚假广告或者极限词用语广告问题不难，处罚违法广告发布者也有法可依，可现实的问题是，全国数十万网站发布的成千上万广告，只要仔仔细细一看，很多都存在言过其实，夸大其词，真真假假的违法内容，被举报者也不在少数，2018年，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区分局收到的10万件投诉举报，受到处罚者，却寥寥无几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行政执法的效率，执法的水平，执法的力度。
行政执法与司法不同，前者是积极主动的，后者是被动的，行政执法不是被举报了，相关行政机关才介入调查处理，而是应当积极主动审查每一天，每一个发布广告的媒体发布的广告是否存在违法的内容，一旦发现必须依法处理，做到违法必究。这成千上万的广告，是否审查得过来，很多人可能会发生疑问，这其实是一个方法问题，在现代的AI时代，可开发智能软件，设定一些关键词汇，进行全方位的智能搜索，也可借助大数据分享收集这方面的证据，方法是多方面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只要开动脑筋，开创行政执法的新方法，办法总会比问题多。发现违法广告，不能姑息养奸，必须一一处理，以儆效尤，才能警示教育后来者，起到事半功倍的执法效果，达到商家、厂家和广告发布者自觉遵守广告法，净化媒体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。上游的商家、厂家和广告发布者的违法广告被禁止了，下游的勒索苍蝇也没了有缝的蛋。
案例中受到敲诈勒索的商家是否存在广告违法，是否该后续处罚，相关行政机关也该给读者个“下回分解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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